
	                                                                                          



中共安溪县委宣传部

	安溪县财政局


安委宣联〔2026〕3号


中共安溪县委宣传部  安溪县财政局
关于开展安溪县2026年文艺社科发展基金
资助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直各单位：
根据《中共安溪县委宣传部 安溪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安溪县文艺社科发展基金资助管理办法〉的通知》（安委宣联〔2024〕6号）有关要求，安溪县2026年文艺社科发展基金资助项目的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现将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与类别
（一）以安溪为题材或研究对象，反映安溪经济社会文化等现象的文艺社科创作、研究项目，且项目完成时间在2025年4月15日至2026年12月31日之间。
（二）符合《安溪县文艺社科发展基金资助管理办法》要求的申报项目类别，即文学艺术创作项目类主要包含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影视艺术创作、舞台艺术创作、视觉艺术创作等文艺精品以及大型文学艺术创作论坛或研讨会；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类主要包含重点课题研究、硕博论文（调查报告）、学术著作出版和大型学术论坛或研讨会。
（三）从本年度起专门开设“清溪流长”丛书申报路径，列入该丛书出版计划的作品将作为重点项目。“清溪流长”大型人文社科丛书编纂工程于2025年启动，该工程主要收录深度解构安溪历史文化、系统梳理茶乡发展肌理的人文社科专著。以安溪人文社科研究为核心主题，具备较高学术价值，可独立成书，尚未正式出版的作品，可申报“清溪流长”大型人文社科丛书项目。
二、申报条件及要求
（一）申报推荐单位必须监管核实申报主体拥有的项目著作权、各类奖项申报权;
（二）申请创作、研究、出版资助的项目，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申请人须是申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且须征得该项目组其他成员的同意并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违规申报。一个申请人，一次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2.著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导向和价值取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作品主题鲜明、观点正确、文字精炼、标注规范；
3.申请人必须是著作权人，且著作权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不存在任何学术不端问题；
4.项目涉及政治、民族、宗教、国际、国家安全等敏感话题的，申报前须报送有关部门审查备案，并取得同意公开出版证明后，方可申请项目资助；
（三）项目内容属工具书、工作性研究报告、软件、宣传册、自然科学普及读物、译著及已获资助的项目的修订本等不接受申报；
（四）项目资助执行过程中，存在以下情况的：①在项目实施期间出现项目名称、成果形式改变；②项目创作、研究内容重大调整；③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管理单位变更。致使未能按计划完成研究任务，要求延期和其他重要事项变更的，须由项目负责人或所在单位提前两个月提交书面请示，经规划办审核并签署意见。经规划办检查发现有重大事项变更未予报告者，暂停拨款，待相关人提出书面请示并经审批后，再恢复拨款。一个项目最多可两次申请延期，每次申请延期时间不超6个月。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项目，将取消对该项目的资助，其中，已拨付部分资助资金的特别委托项目，届时将收回已拨款项。被取消的项目今后不得二次申请该基金资助。
三、申报材料
项目申报的单位或个人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项目申报表（附件1）；
（二）项目申报承诺书（附件2）；
（三）已完成项目或未完成项目，根据佐证材料要求（附件3），提供相应材料。
四、其他事项
（一）县委宣传部（县新闻出版广电局）、县文体旅局、县文联、县社科联，作为基金资助项目申报的推荐单位。项目申报的单位或个人，应向以上四个任一县级相关推荐单位申报。各申报推荐单位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加强对项目申报工作的指导，着力提高申报质量，对申报资料严格审核把关，特别是注重选题、课题的科学性、可行性和普及性，并对立项项目资助经费进行科学合理的监督管理。
（二）各推荐单位须对项目申报单位或个人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以便于今后对获资助项目进行督促推进。在确认申报材料符合要求后，出具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基金规划办。
（三）项目申报时间：申报单位或个人，可在“安溪县文艺社科基金项目选题征集系统”（搜索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溪融媒”，找到“部门动态—文艺社科”）中下载表格，请于2026年5月22日前，将项目资料（一式三份）和电子版材料报送至县级推荐单位。项目推荐单位请于2026年5月29日前，将通过审核的项目资料（一式三份）和电子版材料，以及安溪县文艺社科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汇总表（附件4），一并报送至基金规划办。
（四）基金规划办将组织安溪县文艺社科发展基金项目立项评审委员会、文艺社科专家进行评审，提出基金安排意见，报基金规划领导小组审核后，最终由县委宣传部部务会审定，并进行公示。
（五）安溪县文艺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五年规划（附件5），供申报单位和个人选题参考。
（六）项目申报推荐单位联系方式如下：
基金规划办联系人：陈晓霞，联系电话：15905919047，电子邮箱：anxiskl@163.com，地址：安溪县凤城镇大同路1号公务大楼917室。
县委宣传部（县新闻出版广电局）联系人：陈星，联系电话：13959909866，电子邮箱：xcbcx99@163.com，地址：安溪县凤城镇大同路1号公务大楼917室。
县文体旅局联系人：林慧娟，联系电话：15880937755，电子邮箱：anxiwtj2007@163.com，地址：安溪县行政服务中心6号楼B栋2321室。
县文联联系人：林炳根，联系电话：13850734701，电子邮箱：anxiwl@163.com。地址：安溪县城厢镇长安街8号妇女儿童中心512室。
县社科联联系人：陈晓霞，联系电话：15905919047，电子邮箱：anxiskl@163.com,地址：安溪县凤城镇大同路1号公务大楼917室。

附件：1.安溪县文艺社科发展基金资助项目申报表
2.项目申报承诺书
3.佐证材料要求
4.安溪县文艺社科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汇总表
5.安溪县文艺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五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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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安溪县文艺社科发展基金资助项目申报表

	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划√）
	文学艺术创作项目
	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  影视艺术创作（）
舞台艺术创作（）        视觉艺术创作（）
文学艺术创作论坛或研讨会（）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重点课题研究（）   硕博论文（调查报告）（）
学术著作出版（）   学术论坛或研讨会（）

	项目完成（划√）
	是（）    否（）
	申请列入“清溪
流长”丛书
	是（）    否（）

	项目申报
主体性质
（划√）
	1.机关事业单位     （ ）   2.社会团体（ ）
3.个人或个人工作室 （ ）   4.其他    （ ）

	项目单位（个人）
	
	项目负责人
及联系电话
	

	推荐单位
	
	联系人
及联系电话
	

	项目总投资（万元）
	
	申请补助金额（万元）
	
	项目起止
时间
	

	项
目
简
介
	（可附后）




	获奖（发表）情   况
	


	申报单位
盖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个人签章
	
个人（签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公章（推荐单位）：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委宣传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项目申报承诺书

本人（单位）承诺遵守《安溪县文艺社科发展基金资助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并自愿作出以下声明：
1．本人（单位）对本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本人（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人（单位）承诺：项目获得基金支持后，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核准的用途（范围）使用资金。如发生截留、挤占、挪用以及其它违反规定使用基金的情况，本人（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人（单位）承诺按照申报时订立的进度安排抓好项目实施，自觉接受宣传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及主管部门等的监督检查。
4．本人（单位）承诺无下列情形：
（1）申报项目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或其他重大法律纠纷；
（2）违法行为被执法部门处罚未满2年；
（3）因违法行为被禁止申报财政专项资金。
特此承诺。

  联系电话：
              本人（单位）（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佐证材料要求
已完成项目：
	
	项目类别
	提交材料

	文学艺术创作项目
	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专著）
	1000字以上的内容介绍，以及项目样本5册（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社独立书号、独立cip数据核（字））

	
	影视艺术创作
	1000字以上的内容介绍，创作剧本及成品，获奖、入展等相关资料

	
	舞台艺术创作
	乐谱及音频、视频或戏剧剧本及作品录像，获奖、入展等相关资料

	
	视觉艺术创作
	500字以上的创作理念及作品图片，获奖、入展等相关资料

	
	文学艺术创作论坛或研讨会
	正式文件、工作方案及相关佐证材料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重点课题研究
	项目立项报告、实施方案、项目开展情况、结题等材料

	
	硕博论文（调查报告）
	已通过答辩相关证明材料及优秀毕业论文5份（原件复印件）

	
	学术著作出版
	1000字以上的内容介绍，以及项目样本5册（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社独立书号、独立cip数据核（字））

	
	学术论坛或研讨会
	正式文件、工作方案及相关佐证材料




未完成项目：
	
	项目类别
	提交材料

	文学艺术创作项目
	申请列入“清溪流长”丛书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专著）
	1500字以上的内容介绍，以及创作提纲和60%完成稿

	
	影视艺术创作
	1500字以上的内容介绍及剧本

	
	舞台艺术创作
	1500字以上的内容介绍及现阶段作品相关材料

	
	视觉艺术创作
	500字以上的创作理念及现阶段作品图片

	
	文学艺术创作论坛或研讨会
	研讨方案及相关材料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重点课题研究
	项目立项报告、实施方案、项目开展情况等材料

	
	申请列入“清溪流长”丛书的学术著作出版
	1500字以上的内容介绍，以及创作提纲和60%完成稿

	
	学术论坛或研讨会
	研讨方案及相关材料


备注：1.初审通过的重点课题研究项目纳入项目库，由厦门大学安溪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专家评审，确定是否立项；
2.以安溪人文社科研究为核心主题，具备较高学术价值，可独立成书，尚未正式出版的作品，可申报“清溪流长”大型人文社科丛书项目（重点项目）。
附件4
安溪县文艺社科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汇总表
共    项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总投资
（万）
	申请补助金额（万）
	项目简介（200字左右）
	是否完成
	是否申请列入“清溪流长”丛书

	1 
	
	
	
	
	
	
	
	
	
	

	2 
	
	
	
	
	
	
	
	
	
	

	3 
	
	
	
	
	
	
	
	
	
	

	4 
	
	
	
	
	
	
	
	
	
	

	5 
	
	
	
	
	
	
	
	
	
	

	6 
	
	
	
	
	
	
	
	
	
	




推荐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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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安溪县文艺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五年规划
（2026—2030年）
为更好地服务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进一步增强安溪文化软实力，结合安溪县文艺社科发展基金资助管理办法的实施，我县将在2026—2030年推动落实一批重点文艺社科项目，讲好安溪故事，传播安溪好声音，树立安溪好形象。
一、2026-2030年项目申报重点
1.安溪地方史研究项目。深挖安溪地方历史文化，加深对地方史的研究，综合性地反映安溪千年来的发展变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2.安溪茶叶历史文化研究项目。安溪茶的文化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唐朝末年，以安溪茶叶历史文化为课题研究，加深人们对安溪茶文化的了解，助推茶叶经济和文旅经济发展。
3.安溪地方经济文化现象研究项目。通过对地方经济文化现象的深入调查研究，分析地方经济和文化有机耦合的动因，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4.安溪民间文献研究项目。民间文献是记录历史上的文化现象的重要载体，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推出一批研究成果，有利于保护和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5.安溪红色题材创作研究项目。安溪是一类革命老区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以安溪的红色文化为题材进行创作、研究，打造出一批文化精品。
6.安溪工艺文化研究项目。组织专家学者充分挖掘本土传统竹（藤）编文化资源，做好国家级非遗竹（藤）编项目传承与保护，结合安溪历史人文开展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为我县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7.安溪历史文化名人研究项目。以詹敦仁、詹仰庇、李光地、林鹤年等安溪历史文化名人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创作。
8.安溪侨台文化研究项目。充分发挥安溪侨台特点和优势，加强侨台文化研究、价值挖掘和宣传展示，团结广大海外侨胞，深化两岸文化交流。
9.安溪民俗文化研究项目。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通过对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10.安溪历史文化普及读本出版项目。围绕安溪的历史发展、民间信仰、海外播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古迹、古代教育、民俗民风、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介绍，让读者对安溪有一个粗略的认识。
11.安溪题材的长篇文学创作项目。包括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创作，引发人们对社会现象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12.安溪题材的艺术创作项目。包括动态艺术和静态艺术，以戏曲、音乐、舞蹈、书画、摄影等作品形式呈现安溪风貌、安溪历史人文及安溪精神。
二、正在研究创作的项目
1.“清溪流长”大型人文社科丛书（2025）。系统挖掘、整理、传播安溪千年历史文脉与特色人文风情，擦亮“一城三香”城市IP，以书籍为载体讲好安溪故事、传承茶乡文脉，彰显千年茶乡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
（1）《发现安溪》
以“发现”为独特视角，精心架构“清溪古韵”“清溪人文”“茶里九章”“深度视角”四大板块，涵盖谱序、碑记、信笺、人文故事、大地风物、茶史茶韵、学术研究等丰富章节，多维度、全景式呈现安溪的历史脉络、人文风骨与时代风华。
（2）《清溪食上》
以安溪美食物产为核心主体，挖掘各类特色美食的历史渊源，探寻非遗技艺，打破时间维度限制，从掌故传说、宫廷印记到民间智慧，全方位呈现美食的演变历程，打造一本兼具实用性、文化性与可读性的地域美食专著，全面展现安溪美食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助力安溪美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3）《练仙拍喙鼓》
以闽南方言为主体的综合读物，内容涵盖闽南地区社会教育、民间信仰、传统民俗、乡谣俚曲等丰富文化元素，系统收录趣味歇后语、闽南俗语、经典对句、婚宴念四句、民间歌谣及方言谜语六大类内容，体裁多样、特色鲜明，生动展现闽南乡土语言与民俗风情。
（4）《画说安溪铁观音》
以安溪铁观音茶文化为主题的科普性绘本读物，基于知识可视化，采用设问法和情景故事法编纂，从“不懂”-“知道”-“爱上”的脉络展开，引导读者认识、爱上安溪铁观音，有效增强安溪铁观音对大众读者的吸引力，助力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的普及与传播。
2.近代中外媒体与安溪的国际影响力研究。收集、整理近代中外媒体中关于安溪的各种报道、文献及档案，向读者全面呈现安溪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与文化影响，通过对这些珍贵历史文献的系统汇编和深入解读，为研究近代安溪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也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新的视角和资料来源。
3.林金泰茶庄的跨国经营。以林金泰茶庄为个案研究华人茶商的跨国经营，通过茶庄的发展变迁，折射出动荡时局下华人中小商号的艰难求存，亦揭示了近代华商的经营智慧，为理解全球化早期东南亚华商的生存逻辑提供了微观样本。
4.近代安溪茶叶运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构与空间格局研究。挖掘、整理安溪茶叶贸易历史相关文献，提取与整理茶叶运销空间数据，构建近代安溪茶叶运销地理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系统还原清末至民国时期安溪茶叶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与运作机制，揭示侨乡经济与海洋贸易的互动机制与依存关系。
5.从国营统销到自主出口：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贸易与安溪茶叶外销（1949-2000年）。系统梳理1949-200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历程及其对安溪茶叶外销产生的影响，深入考察安溪茶叶在这一时期的产销体系变迁、外销渠道、主要出口市场的变迁，探究国家外贸政策、国际市场环境、国内生产体制变革三者如何共同塑造安溪茶叶外销史，影响其规模、结构、效益等，提炼安溪茶叶成功拓展国际市场的历史经验及遭遇的困境，为当代提供启示。
6.安溪保生大帝信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挖掘、整理保生大帝信仰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与民俗学研究具有推动意义，同时，通过圣地形象的构建，可增强其对台湾同胞与海外侨胞的凝聚力，发挥谒祖进香活动的纽带作用，促进两岸民间交流与文化认同。
7.让“本我”的“课堂生态”落地的实践研究。针对县域课堂中存在的理念薄弱、机械学习等共性问题，以“改善课堂生态”为抓手，践行“本我”的课堂生态理念，开展课题研究，构建“三维三环”的课堂模型，生成“两美”的教学样态，实现“四个融入”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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